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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电厂灰渣土壤调理剂》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当前，我国正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与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农林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无废城市建设、双碳目标落地均已纳

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生物质直燃发电作为农林废弃物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

处置的核心路径之一，兼具绿色能源生产与乡村振兴赋能双重价值，近年来产业

规模稳步扩大，已成为我国可再生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生物质发电产业的持续发展，其发电副产物生物质电厂灰渣的产生量同

步快速增长。据行业统计测算，我国生物质直燃电厂年产生灰渣总量约 2000万
吨。目前该类灰渣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处理方式以建筑、修路为主，因房

地产行业下滑导致处置困难，不得不进行堆存管理，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还

存在扬尘污染等二次污染风险，同时给发电企业带来了高昂的处置成本与严峻的

环保管控压力，已成为制约生物质发电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瓶颈。

与此同时，我国耕地资源禀赋紧张，区域性土壤酸化、沙化、肥力退化等问

题突出，已成为制约粮食产能提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生物质电厂灰

渣富含硅、钙、镁、钾等作物必需的矿质营养元素，且天然呈碱性，经科学预处

理与品质管控后制备为土壤调理剂，可有效中和土壤酸度、改善土壤团粒结构、

补充土壤中微量元素、提升耕地保水保肥能力，为酸性、沙性等退化耕地的改良

修复提供了来源稳定、成本可控的优质矿质原料。

将生物质电厂灰渣资源化制备为土壤调理剂，可同步破解生物质固废高值化

消纳与退化耕地改良两大行业痛点，构建农林废弃物、绿色能源、固废副产物和

农用资源的全链条绿色循环体系，契合我国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耕地质量保护、

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要求。为规范生物质电厂灰渣土壤调理剂的生产、检验

与应用，统一产品技术要求，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用效果，填补相关领域标准

体系空白，牵头单位联合产学研用相关单位共同申报本标准，并获批正式立项。

本标准明确产品适用于酸化、贫瘠化等退化农用地土壤改良，填补了生物质电厂

灰渣制备土壤调理剂的专项标准空白；

1.2起草单位、参编单位

起草单位：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九

洲环境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拿喜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吉林省中源化

肥有限公司、徐州沃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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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必要性

当前生物质电厂灰渣资源化利用的理念已得到行业广泛认可，但在其作为土

壤调理剂进入农业领域应用的实操环节，因专项标准缺失，仍存在一些行业乱象

与安全风险。一是产品定位与资源化路径不清晰，市场身份模糊。目前生物质电

厂灰渣的资源化利用涵盖建材、路基材料、吸附材料、有价元素回收等多个方向，

其制备的土壤调理剂，既不属于传统化学肥料，也区别于常规有机肥料及通用型

商品化土壤调理剂，长期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与质量判定依据。这直接导致有资

源化意愿的生产企业无标可依，难以稳定生产合格产品；下游农资经销商、种植

主体因无法评判产品质量，不敢规模化推广使用，严重制约了灰渣农用路径的落

地。

二是现有标准适用性不足，存在监管空白。目前国内与生物质灰相关的标准

主要有：

《HG/T 6083-2022 土壤调理剂 农林生物质灰》：这是一项重要的化工行业

标准，为生物质灰的农业利用提供了初步框架。然而，该标准在“范围”中明确

其适用于“以农林生物质灰为原料制成的土壤调理剂”，并未考虑产出量高于灰

2-3倍的生物质渣。而且由于生物质灰渣的燃料来源可能为多种生物质废弃物混

合的原料、锅炉类型多样（炉排炉、循环流化床等）、燃烧工况波动大，且受到

烟气净化系统（如除尘、脱硫、脱硝）的显著影响，其成分的复杂性、波动性较

大，需要结合实际设定产品参数。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这是强制性国家标准，

是所有肥料类产品必须遵守的安全底线。但该标准是通用性要求，对于灰渣这类

原料中可能特有的污染物（如某些形态的重金属、多环芳烃）的限量指标和检测

方法，缺乏更细致的规定。

《T/CACE0156—2024 生物质灰渣基沙性土壤改良剂》：该团体标准首次明

确针对“生物质灰渣”和“沙性土壤”，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本项目的制定提供

了参考。然而，该标准聚焦沙性土壤改良，而本标准聚焦我国分布更广的酸化、

贫瘠化退化农用地，明确了原料来源、配伍要求、全流程质量管控，适用场景更

贴合生物质电厂灰渣的核心农用方向，是对现有标准体系的针对性补充和完善。

2.2 标准编制意义

本标准通过明确生物质电厂灰渣土壤调理剂的生产工艺、产品技术指标、检

测方法、检验，以及标识、包装、运输、贮存的全流程要求，为该类土壤调理剂

的生产、流通和农业应用提供了统一、科学的技术依据。本标准为生物质电厂灰

渣土壤调理剂划定了清晰的质量管控标准，通过设定严格的原料要求、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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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可从源头杜绝不合格灰渣进入农用产品链条，切实保

护土壤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益，同时为灰渣的高值化农业利用提供

技术依据和产品合格判定准则，打通产品入市的合规通道。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能够有效推动生物质电厂灰渣的标准化、资源化利用，

减少固体废物填埋量、节约土地资源，契合无废城市建设相关要求，助力无废城

市与碳中和目标实现。同时，灰渣中含有的矿质养分还田，可部分替代高耗能化

肥的生产使用，还能改善土壤固碳潜力，间接为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支撑，是构

建农业循环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具体实践。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3.1原则

（1）科学性原则

应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标准制度的制定应基于科学的研究成

果和技术实践，确保标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深入分析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

和技术文献，标准制度应具备坚实的科学依据。

（2）适应性原则

应立足我国生物质发电及固废资源化产业现状，充分考虑不同规模、不同工

艺企业的生产能力与检测条件。应符合实际应用需求，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制定时需考虑标准适用的具体领域和范围，确保标准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和实

用性，以便实际应用中能达到预期效果。

（3）先进性原则

技术指标的确定应以充分的实验数据、田间应用效果和文献调研为基础。确

保指标既保障安全有效，又具有技术前瞻性，能够引导产业技术进步，以确保标

准的长期适用性和发展性。

（4）公正性原则

制定和修订标准的过程应公开透明，应公平地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充分征求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标准的公正性和均衡性。

3.2依据

（1）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确保标准内容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与监管规

范。技术规范和标准

（2）技术规范和标准

参照现有的国家标准（如 GB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等技术标准规范。

通过对现有标准的研究，确保新标准能够有效补充和完善现有标准体系。

（3）行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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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应考虑行业的实际需求和发展趋势。通过行业调研和专家

咨询，了解行业技术要求和实践经验，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前瞻性。

（4）实践经验

参考国内成熟的产业化实践经验与科研成果，通过案例分析、数据验证，识

别并解决行业实操中的核心问题，提升标准的可操作性。

（5）专家意见

在标准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充分征求行业内专家和相关方的意见。通过专家

评审和咨询，确保标准内容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可行性。

4. 标准中指标及其限值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中各项指标及其限值的确定，严格遵循“科学合理、贴合实际、参

考现行标准、保障安全有效”的原则，结合生物质电厂灰渣的特性、土壤调理

剂的应用需求，以及国内相关标准规范，明确各指标的设置意义及限值来源，

确保标准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合规性。具体确定依据如下：

4.1 核心理化性能指标及限值确定依据

核心理化性能指标是保障生物质电厂灰渣土壤调理剂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理

化性质、提供作物生长所需营养的关键，其指标设置及限值确定，主要参考相

关现行标准，并结合生物质电厂灰渣的自身特性优化调整，确保指标科学可

行。具体如下：

表 1 理化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确定依据

粒度（1.00
mm~4.75 mm或

3.35 mm~5.60

mm）/%

≥ 80

结合本标准产品（生物质电厂灰渣土壤调理剂）

的应用场景，确定粒度范围及限值。合理的粒

度可保障调理剂在土壤中均匀分布，避免结块，

同时促进土壤透气性和保水性，确保调理效果，

因此限值设定为≥ 80%，与参考标准保持一致，

兼顾实用性和通用性。

钙和镁（以

CaO和MgO
计）的质量分

数/%

≥ 7.0

钙元素可改善土壤酸化状况，促进作物细胞壁

形成，提升作物抗逆性，镁是作物生长必需的

中量元素，参与叶绿素合成和光合作用，对提

升作物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作用，钙和镁合计

限值设定为≥ 7.0%，既符合企业生产的实际情

况及实测值，也参考了 HG/T 6083-2022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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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确定依据

相关限值要求，也适配生物质电厂灰渣的资源

特性，保障调理剂的改土效果。

硅（以 SiO2
计）的质量分

数/%

≥ 15

硅元素可增强作物细胞壁强度，提高作物抗病

虫害能力，同时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壤保肥

保水能力。结合生物质电厂灰渣的硅含量特点

和实测值，确定限值为≥ 15%，确保调理剂的改

土和促生双重功效。

磷、钾（以

P₂O₅+K₂O计）

的质量分数/%

≥ 1.0

磷、钾是作物生长必需的大量元素，磷可促进

作物根系发育和开花结果，钾可增强作物抗逆

性和抗倒伏能力。结合生物质电厂灰渣中磷、

钾元素的实际含量，确定限值为≥ 1.0%，确保

调理剂能够为土壤补充必要的营养元素，提升

土壤肥力。

pH值 3.0～12.0

生物质电厂灰渣本身呈碱性，其掺加其他物料

制备的土壤调理剂主要可以用于改良酸性、沙

化和盐碱土壤，因此 pH值设定为 3.0～12.0，
能够根据需要改善土壤酸碱平衡。

水分（H₂O）/% ≤ 30.0

水分含量过高会导致调理剂结块、霉变，影响

储存、运输和使用效果水分含量过低则会导致

产品扬尘，不利于施工操作。结合生物质电厂

灰渣的特性和产品储存运输需求，确定限值为

≤ 30.0%，确保产品稳定性和使用便捷性。

4.2有害成分指标及限值确定依据

有毒有害物质指标及限值的确定，核心是确保土壤调理剂使用后不会对土

壤环境、作物生长及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严格参考国内现行的有毒有害物质限

量标准，结合产品生物质电厂灰渣的特性，明确各项有毒有害物质的限值，确

保产品安全合规。具体如下：

表 2有害物质限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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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mg/kg）
确定依据

总砷

（As）
≤15

参考国家标准 GB 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要求》，该标准为全文强制性标准，适用于各类商品肥

料及土壤调理剂，明确规定了非无机肥料中总砷的限量为

≤15 mg/kg。

总镉

（Cd）
≤3

参考国家标准 GB 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要求》，该标准明确规定非无机肥料中总镉的限量为≤3
mg/kg。

总铅

（Pb）
≤50

参考国家标准 GB 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要求》，该标准规定非无机肥料中总铅的限量为≤50
mg/kg。

总铬

（Cr）
≤150

参考国家标准 GB 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要求》，结合生物质电厂灰渣中铬元素的实际含量特点，

确定总铬限值为≤150 mg/kg。

总汞

（Hg）
≤2

参考国家标准 GB 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要求》，该标准明确规定非无机肥料中总汞的限量为≤2
mg/kg。

总镍

（Ni）
≤190

参考国家标准 GB 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该标准规定了农用地土

壤中镍的风险筛选值（pH>7.5时为 190 mg/kg）。

苯并[a]
芘

≤0.55
参考国家标准 GB 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要求》，该标准规定非无机和其他肥料中苯并[a]芘的限

量为≤0.55mg/kg。

4.3 检测方法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所有指标的检测方法均统一采用国内现行标准，严格遵循“科学、

准确、可比、便捷”的原则，结合各项指标的特性和国内检测技术水平，选择

成熟、通用的检测标准，确保检测结果科学可靠、具有可比性，为标准的实施

提供有力支撑。具体依据如下表：

表 3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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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方式 对应测定标准 确定依据

外观 目测 ——
外观为直观可观察的指标，通

过目测即可准确判断产品的形

态、颜色等特征。

气味 鼻嗅 ——

气味为直观可辨别指标，通过

鼻嗅可快速判断产品是否存在

恶臭等异常气味，反映产品是

否存在霉变、污染等问题

钙、硅含量 实验室测定 NY/T 2272

NY/T 2272《土壤调理剂

钙、镁、硅含量的测定》是农

业行业现行标准，专门针对土

壤调理剂中钙、镁、硅含量的

检测方法

磷、钾含量 实验室测定 NY/T 2273

NY/T 2273《土壤调理剂

磷、钾含量的测定》是农业行

业现行标准，土壤调理剂中

磷、钾含量的检测方法进行检

测。

pH 值 实验室测定 NY/T 1973
NY/T 1973《土壤调理剂 pH
值的测定》是农业行业现行标

准，检测土壤调理剂 pH值

水分 实验室测定 NY/T 3036

NY/T 3036《土壤调理剂 水

分含量的测定》是农业行业现

行标准，适用于各类土壤调理

剂的水分检测。

粒度 实验室测定 NY/T 3036 NY/T 3036作为粒度检测依据

苯并[a]芘 实验室测定 GB/T 32952
采用 GB/T 32952《肥料中多

环芳烃含量的测定》为检测方

法。

其他有害物

质
实验室测定

GB/T 23349和
GB 15618

本标准中总砷、总镉、总铅、

总铬、总汞的限值参考《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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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方式 对应测定标准 确定依据

中砷、镉、铬、铅、汞含量的

测定》GB/T 23349，总镍限值

参考 GB 15618-2018《土壤环

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

5.编制工作过程

5.1起草初稿

主编单位成立了专门的编制组，相关专业技术骨干参加了规程的讨论及起草

工作。结合工程实践并参考相关规范、规程，起草了该标准的大纲和初步内容。

5.2 编制组第一次会议

2026年 1月 2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了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等

单位代表到会参加，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主持。

主编单位介绍了标准相关的主要政策、重要性、意义以及注意事项，着重介

绍了标准编制大纲和主要内容，确定了本标准编制组的成员名单。与会人员经讨

论后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安排了下一步工作，形成了相关的会议纪要。

各单位在会议结束两周内将各自的修改意见和编写的标准初稿发给主编单位及

各参编单位。

5.3编制组第二次会议

2026年 3月 24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了标准立项审查会。会议由江苏省循

环经济协会发起，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参会。

江苏省循环经济协会组织召开了《生物质电厂灰渣土壤调理剂》团体标准立

项审查会。经该领域权威评审专家充分论证并一致同意，该团体标准获批立项并

通 过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正 式 发 布 立 项 公 告 （ 公 告 网 址 ：

https://www.ttbz.org.cn/Home/Show/116514），标志着生物质电厂灰渣资源化、能

源化利用迈入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5.4标准编制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核心内容主要包括：

1）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界定了产品核心定位，明确产品适用于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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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瘠化等退化农用地土壤改良；

2）规范了相关术语和定义，与现行通用标准充分衔接；

3）设定了严格的原料准入要求，明确了原料来源、检验制度与台账管理规

范；

4）规定了产品生产工艺要求，明确了预处理、配伍、加工等环节的技术规

范；

5）制定了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包括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有毒有害物质限

量，明确了各项指标的确定依据；

6）统一了产品检测方法、检验要求，规范了组批、采样、缩分、制备、合

格判定的全流程要求；

7）明确了产品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的相关要求，确保产品全流程质量

可控。

5.5标准征求意见

经江苏省循环经济协会同意，通过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征询意见

公告，并由江苏省循环经济协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国范围相关单位和个人广

泛征求意见，发送信函的范围包括生物质燃料电厂、土壤调理剂生产企业、检测

单位、土壤调理剂利用单位、相关科研院校等。

编制组对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进行了汇总和处理，将其中重要的部分意见

进行了汇总和讨论。

6. 制定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在制定此团体标准时，规范性引用了一系列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确保其内

容的合法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这些文件包括：

1) GB 156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统一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指标要求，为土壤调理剂中总镍、总锌、总

铜等有毒有害物质限值设定和检测提供合规依据。

2) GB/T 32952《肥料中多环芳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 - 质谱法》

统一土壤调理剂中多环芳烃总量的测定方法，确保多环芳烃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和可比性。

3) GB/T 6679《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统一固体土壤调理剂的采样规范，确保产品采样过程的科学性和样品代表性。

4) GB/T 8569《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统一固体土壤调理剂包装材料、规格等要求，确保产品包装合规性和实用性。

5) GB 38400《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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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肥料及土壤调理剂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底线，为土壤调理剂中总砷、

总镉等重金属限值设定提供强制性依据。

6) HJ 1091《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统一固体废物再生利用的污染防治要求，为生物质电厂灰渣资源化制备土壤

调理剂的生产过程和有毒有害物质监测提供技术规范。

7) NY/T 1973《水溶肥料 水不溶物含量和 pH 的测定》

统一土壤调理剂 pH 值的测定方法，确保 pH 值检测结果的精准性和规范

性。

8) NY/T 1979《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标签及标明值判定要求》

统一土壤调理剂的标签标识和标明值判定规范，确保产品标识信息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

9) NY/T 2272《土壤调理剂 钙、镁、硅含量的测定》

统一土壤调理剂中钙、镁、硅含量的测定方法，确保相关营养指标检测结果

的一致性。

10) NY/T 2273《土壤调理剂 磷、钾含量的测定》

统一土壤调理剂中磷、钾含量的测定方法，确保磷钾营养指标检测结果的科

学性。

11) NY/T 3034《土壤调理剂 通用要求》

统一土壤调理剂的通用质量和技术要求，为生物质电厂灰渣制备土壤调理剂

的术语定义、产品通用要求提供基础依据。

12) NY/T 3036《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水分含量、粒度、细度的测定》

统一土壤调理剂水分、粒度的测定方法，确保两项理化指标检测结果的可比

性和准确性。

这些文件通过规范性引用构成了团体标准的重要依据，使标准在法律法规和

现有标准的框架内进行，确保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适用性，提升标准的实际

应用效果和行业认可度。

7.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和参加起草单位、标准主要起草人联系方式

序

号
单位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特长

1
广东长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李 锦 总裁助理

生物质循环利用产业发

展研究

2 南京师范大学 边 博 教授
固体废弃物处理及资源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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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农业大学 王洪亮 教授
生物质高值、高效转化

利用

4
广东长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吕建秋

循环利用公

司总经理
科技成果生态化转化

5 黑龙江拿喜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梁长和 总经理 农牧有机废弃物发酵及

土壤改良剂配方优化

6
四川众望安全环保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李思威

副高级工程

师
环境影响评价与防护

7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

有限公司
胡 明

正高级工程

师
飞灰资源化

8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

有限公司
冯 旭 高级工程师 生物质能与环境保护

9
九洲环境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李绪俭

子公司

总经理

生物质热电

10
九洲环境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杨立峰

子公司生技

部部长
生物质热电

11 广东长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徐 来 商务中心副

总经理

产业政策研究

12 广东长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扶小军 研发工程师 化学工程、生物质改性

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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